
填列说明：1、表格和说明栏内容由各学校根据实际填列,在学校官网、收费窗口等处公示。 

                 2、收费公示的格式、内容、形式必须符合《教育收费公示制度》以及广东省和深圳市相关政策规定。 

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收费公示栏 
办学性质：公办      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440300455770028D      地址：深圳市罗湖区爱国路 3002 号 

收费 

类别 

收 费 

项 目 

收费标准

（元） 

计费单

位 
收费依据 备     注 说      明 

应 

收 

费 

学费 

996/区一级 

1041/市一级 

1131/省一级 

/生/学期 
深价联字[2002]37 号粤

发改规[2018]14 号 
 

一、本栏未列入的收费项目不得收费。

严禁向学生代收商业保险费，严禁在军

训期间向学生收取军训费、住宿费、交

通费、照相费等，不得强制订购《中小

学教学用书目录》以外各种教辅书、学

具、报刊杂志，不得收取讲义费、试卷

费、押金和其他任何费用。严禁以家委

会或其他第三方名义收取任何费用。 

二、住宿费等按规定的学期或学年收

取，不得跨时段预收。 

三、我市的学生资助学位补贴政策以及

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收费减免优惠政

策，按有关文件执行。 

四、学校咨询电话：22253191 

五、市（区）教育局咨询电话：82101274 

六、乱收费投诉举报电话：12345 

 住宿费 450/高中 /生/学期 深价联字[2002]37 号 

住宿费只能用于学生

宿舍的维修、水电及

管理费用开支。 

服
务
性
收
费 

   住宿费 400/初中 /生/学期 
深价联字[2002]37 号 

深财资函[2018]4475 号 

住宿费只能用于学生

宿舍的维修、水电及

管理费用开支。 

伙食费（含课间餐） 据实收取   粤发改规[2018]14 号  

   校车费 据实收取   粤发改规[2018]14 号  

代 

收 

费 

校园一卡通工本费 据实收取   粤发改规[2018]14 号 首次办卡免费 

代购教辅材料费 据实收取   粤发改规[2018]14 号 一科一辅 

   校服费 据实收取  
深价联字[2002]37 号粤

发改规[2018]14 号 
新生原则上 6套， 

学生体检费（高中） 据实收取  粤发改规[2018]14 号 
体检项目按教育、卫

生行政部门规定执行 


